
經濟部水利署工程採購投標須知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108年 11月 29日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參加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依本

招標文件規定填妥(不得使用鉛筆)各

項文件並附招標資格證件包括：第七

點各項證件、投標切結書、押標金票

據、退還押標金申請單(未附仍為有

效標)、押標金查詢同意書、投標廠

商聲明書及招標文件規定之其他文

件。以電子領標廠商，並附領標電子

憑據書面明細，如未附電子憑據書面

明細者，機關得請出席廠商開標當場

提出說明，廠商應自負開標是否到場

之責任。招標文件如允許電子投標，

請投標廠商依電子投標作業說明(如

附件1)辦理。

本標案採一次投標分段開標，投標廠

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將投標文件依下

列規定裝入，同一投標廠商就同一採

購之投標，以一標為限，廠商與其分

支機構，或其二以上之分支機構，就

同一採購分別投標者亦同：

(一)證件封：將第一項所列各項文件

裝入證件封。允許共同投標者各

廠商均應裝入。

八、參加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依本

招標文件規定填妥(不得使用鉛筆)各

項文件並附招標資格證件包括：第七

點各項證件、投標切結書、押標金票

據、退還押標金申請書、押標金查詢

同意書、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文件

規定之其他文件。以電子領標廠商，

並附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如未附

電子憑據書面明細者，機關得請出席

廠商開標當場提出說明，廠商應自負

開標是否到場之責任。招標文件如允

許電子投標，請投標廠商依電子投標

作業說明(如附件1)辦理。

本標案採一次投標分段開標，投標廠

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將投標文件依下

列規定裝入，同一投標廠商就同一採

購之投標，以一標為限，廠商與其分

支機構，或其二以上之分支機構，就

同一採購分別投標者亦同：

(一)證件封：將第一項所列各項文件

裝入證件封。允許共同投標者各

廠商均應裝入。

一、 更正「退還押標金申請單」正確

名稱。

二、 依據經濟部採購稽核意見，因

「退還押標金申請單」非屬投標

必要文件，未附該申請單者不應

判定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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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格封：裝入招標文件所規定之

規格技術文件、服務建議書等。

(無規定者免付)

(三)標單封：

1.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未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下涉及金額者亦同)

標案：將本署或所屬機關提供電

子領標之標單及詳細價目表，依

式清晰填寫裝入標單封內（不得

使用鉛筆填寫）。

2.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上標案：詳細價目表、資

源統計表依電子檔使用說明規定

（如附件 2）鍵入列印併本署或

所屬機關提供電子領標之標單以

中文大寫填明後裝訂成冊，並裝

入標單封內。

3.招標公告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四)標封：標單封及證件封一併裝入

標封內並密封之，標封上應填註

投標廠商名稱及地址，允許共同

投標之各廠商均應塡註，否則以

不合格廠商論處。

前項退還押標金申請單、標單等蓋

章，於共同投標時，得由招標公告中

(二)規格封：裝入招標文件所規定之

規格技術文件、服務建議書等。

(無規定者免付)

(三)標單封：

1.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未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下涉及金額者亦同)

標案：將本署或所屬機關提供電

子領標之標單及詳細價目表，依

式清晰填寫裝入標單封內（不得

使用鉛筆填寫）。

2.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上標案：詳細價目表、資

源統計表依電子檔使用說明規定

（如附件 2）鍵入列印併本署或

所屬機關提供電子領標之標單以

中文大寫填明後裝訂成冊，並裝

入標單封內。

3.招標公告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四)標封：標單封及證件封一併裝入

標封內並密封之，標封上應填註

投標廠商名稱及地址，允許共同

投標之各廠商均應塡註，否則以

不合格廠商論處。

前項退還押標金申請書、標單等蓋

章，於共同投標時，得由招標公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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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主力廠商代表為之，未規定者

由共同投標協議書中指定代表成員為

之。廠商所提供之投標、契約及履約

文件，建議採雙面列印，以節省紙

張，愛惜資源。

涉及未得標廠商投標文件著作財產

權，機關如欲使用該等文件，應經該

廠商同意無償授權機關使用，或由機

關給予報酬後，於彼此約定範圍內使

用。

規定之主力廠商代表為之，未規定者

由共同投標協議書中指定代表成員為

之。廠商所提供之投標、契約及履約

文件，建議採雙面列印，以節省紙

張，愛惜資源。

涉及未得標廠商投標文件著作財產

權，機關如欲使用該等文件，應經該

廠商同意無償授權機關使用，或由機

關給予報酬後，於彼此約定範圍內使

用。

十、押標金金額(無押標金者免填，有押

標金者不得逾新臺幣5千萬元)：

□(1)一定金額：________

□(2)標價之一定比率：_______%

押標金之繳納及退還，應依照「經濟

部水利署工程採購投標押標金繳退要

點」辦理。開標後應將未得標廠商之

押標金於開標之日起五日內（末日為

例假日者順延至第一個上班日）無息

退還；得標廠商辦妥本須知第二十四

點規定事項後無息發還，但轉換成履

約保證金者，不予發還。

允許共同投標者，得由共同投標廠商

共同繳納或由共同投標協議書所指定

之代表廠商繳納。

十、

押標金之繳納及退還，應依照「經濟

部水利署工程採購投標押標金繳退要

點」辦理。開標後應將未得標廠商之

押標金於開標之日起五日內（末日為

例假日者順延至第一個上班日）無息

退還；得標廠商辦妥本須知第二十四

點規定事項後無息發還，但轉換成履

約保證金者，不予發還。

允許共同投標者，得由共同投標廠商

共同繳納或由共同投標協議書所指定

之代表廠商繳納。

依據工程會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四日工

程契字第一零八零一零零八七六號函

頒之投標須知範本，於本署投標須知

第十點新增第一項，明訂押標金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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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履約保證金金額(無者免填)：□

一定金額：________；□契約金

額之一定比率：_____%。

□廠商如以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

或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

信用狀繳納履約保證金者，機

關得視該銀行之債信、過去履

行連帶保證之紀錄等，經機關

審核後始予接受。廠商以押標

金轉換為履約保證金時，亦

同。

得標廠商應於接獲繳納通知日之

次日起十四日（查核金額以上者

為二十一日）內至本署所屬執行

機關繳納履約保證金。有特殊情

形必須延期繳納，經本署或所屬

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得標廠商所繳納履約保證金及其

孳息如有得部分或全部不發還之

情形者應由所屬執行機關辦理，

代辦署函通知廠商。

二十四、

得標廠商應於接獲繳納通知日之

次日起十四日（查核金額以上者

為二十一日）內至本署所屬執行

機關繳納履約保證金。有特殊情

形必須延期繳納，經本署或所屬

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得標廠商所繳納履約保證金及其

孳息如有得部分或全部不發還之

情形者應由所屬執行機關辦理，

代辦署函通知廠商。

依據工程會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四日工

程契字第一零八零一零零八七六號函

頒之投標須知範本，於本署投標須知

第二十四點新增第一項，明訂履約保

證金額。

二十五、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

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

未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或已發

還者，並予追繳：（無需押標

金之案件免列）

二十五、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

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未依

招標文件規定繳納或已發還者，

並予追繳：（無需押標金之案件

免列）

一、 配合工程會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四

日工程契字第一零八零一零零八

七六號函頒之投標須知範本修訂

本署投標須知。

二、 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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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

(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或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

證件參加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得標後拒不簽約。

(五)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

足履約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六)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期約

或交付不正利益。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

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者。

 ……

附記：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如下（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108  年 9  月 16  日

工程企字第1080100733  號令）：

1. 有採購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

「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行為

者」情形。

2. 有採購法第50條第 1項第5款、第

7款情形之一。

3. 廠商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有採購法第 87 條

各項構成要件事實之一。

(一)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

(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或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

證件參加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得標後拒不簽約。

(五)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

足履約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六)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期約

或交付不正利益。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

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者。

 ……

附記：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如下（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104年 7月17日

工程企字第10400225210號令）：

1. 有採購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

「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行為

者」情形。

2.有採購法第 50條第 1項第      3      款至  第

5款、第7款情形之一。

3.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  

投標。

4. 廠商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有採購法第 87條各

第七款認定屬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行為，業經工程會一百零

八年九月十六日工程企字第一零

八零一零零七三三號令修正發

布，爰配合修正附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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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構成要件事實之一。

5. 廠商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就有關招標、審

標、決標事項，對公務員行求、期

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二十六、履約保證金或差額保證金除契約

另有規定者外，得於工程完成百

分之二十五、五十、七十五及驗

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分四

期各以百分之二十五無息退還。

承攬廠商應於工程完工驗收合格

後，依照規定保固期限出具保固

切結書，並至本署所屬執行機關

繳納保固保證金，保固保證金，

金額如下：

□一定金額：________元

□結算金額一定比率：_______%

保固保證金金額未勾選填寫者，

則為結算金額（含保固及不保固

部分）的百分之一），但保固保

證金未達新臺幣二萬元者，得予

免繳。

廠商無力完成工程，或工程完工

後，在保固期限內工程不良或其

他可歸責於承攬廠商之原因所

二十六、履約保證金或差額保證金除契約

另有規定者外，得於工程完成百

分之二十五、五十、七十五及驗

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分四

期各以百分之二十五無息退還。

承攬廠商應於工程完工驗收合格

後，依照規定保固期限出具保固

切結書，並至本署所屬執行機關

繳納工程結算金額百分之一以上

之保固保證金，但保固保證金未

達新臺幣二萬元者，得予免繳。

廠商無力完成工程，或工程完工

後，在保固期限內工程不良或其

他可歸責於承攬廠商之原因所

依據工程會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四日工

程契字第一零八零一零零八七六號函

頒之投標須知範本及本署一百零八年

十一月八日經水工字第一零八五三二

九四三四零號解釋函，於本署投標須

知第二十六點提供一定金額或一定比

率之選項，提供所屬機關於招標過程

依需求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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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者，

執行機關得逕行動用第一項規定

之保證金，以維持工程進行或保

固維修，如保證金尚不足支應，

或未扣留保固保證金者，廠商及

保證人均仍應依照契約規定負責

賠償。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

無待解決事項後，如未動支或尚

有剩餘時，無息發還。

得標廠商所繳納保固保證金及其

孳息如有不予發還之情形者應由

所屬執行機關辦理，代辦署函通

知廠商。

致，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者，

執行機關得逕行動用第一項規定

之保證金，以維持工程進行或保

固維修，如保證金尚不足支應，

或未扣留保固保證金者，廠商及

保證人均仍應依照契約規定負責

賠償。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

無待解決事項後，如未動支或尚

有剩餘時，無息發還。

得標廠商所繳納保固保證金及其

孳息如有不予發還之情形者應由

所屬執行機關辦理，代辦署函通

知廠商。

三十一、本採購：

□(1)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

定；其名稱為：

□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

（GPA）。

1.門檻金額：（由機關於招標

時擇一勾選；未勾選者，為

選項 A）

□選項 A：依 GPA 我國承諾

開放清單所載門檻金額開

放，惟簽署國之門檻金額

較我國高者，對該簽署國

適用該較高之門檻金額。

三十一、本採購：

□(1)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

定；其名稱為：

□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

（GPA）。

1.門檻金額：（由機關於招標

時擇一勾選；未勾選者，為

選項 A）

□選項 A：依 GPA 我國承諾

開放清單所載門檻金額開

放，惟簽署國之門檻金額

較我國高者，對該簽署國

適用該較高之門檻金額。

一、 配合工程會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四

日工程契字第一零八零一零零八

七六號函頒之投標須知範本及本

署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經水

工字第一零八零五二三四六四零

號函修訂本署投標須知。

二、 對於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

之工程採購，預設升降機、手扶

梯、阻尼器、監視設備、門窗、

櫥櫃、空調設備、消防栓、燈

飾、避雷針等產品項目之原產地

須屬我國或其他條約或協定國

家，供各機關依個案實際需要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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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B：依 GPA 我國承諾

開放清單所載門檻金額開

放。

2.服務及工程服務：（由機

關於招標時擇一勾選；未

勾選者，為選項 A）

□選項 A：依 GPA 我國承

諾開放清單之服務及工程

服務開放，惟僅開放予對

該等服務亦相對開放之簽

署國。

□選項 B：依 GPA 我國承

諾開放清單之服務及工程

服務開放。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臺星經濟夥伴協定。

□其他(請敘明)：

      非條約或協定國家之廠商：

□不可參與投標。

□下列外國廠商可以參與投

標：

1.國家或地區名稱：_________

(未列明者即不允許)

2.是否允許大陸地區廠商參與：

（未勾選者即不允許；如允許

者，須符合兩岸進口及貿易往來

□選項 B：依 GPA 我國承諾

開放清單所載門檻金額開

放。

2.服務及工程服務：（由機

關於招標時擇一勾選；未

勾選者，為選項 A）

□選項 A：依 GPA 我國承

諾開放清單之服務及工程

服務開放，惟僅開放予對

該等服務亦相對開放之簽

署國。

□選項 B：依 GPA 我國承

諾開放清單之服務及工程

服務開放。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臺星經濟夥伴協定。

□其他(請敘明)：

      非條約或協定國家之廠商：

□不可參與投標。

□下列外國廠商可以參與投

標：

1.國家或地區名稱：_________

(未列明者即不允許)

2.是否允許大陸地區廠商參與：

（未勾選者即不允許；如允許

者，須符合兩岸進口及貿易往來

選，以利本署及所署單位辦理適

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工程

採購採用國產品。

三、 對於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

定之工程採購，不論是否允許外

國廠商參與投標，預設升降機、

手扶梯、阻尼器、監視設備、門

窗、櫥櫃、空調設備、消防栓、

燈飾、避雷針等產品項目之原產

地須屬我國，供本署及所署單位

依個案實際需要勾選，以利各機

關辦理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

協定之工程採購採用國產品。

四、 為避免誤解，將我國廠商所供應

「財物或勞務」之原產地，修正

為我國廠商所供應「標的（含工

程、財物及勞務）」之原產地。

五、 依據本署一零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經水工字第一零八零五二三四六

四零號函，為避免得標廠商使用

價格較低或品質不穩定設備，同

時考量資通訊安全，規定本署及

所署單位辦理工程採購之資訊、

機械與電機等設備皆不允許使用

大陸地區產品，並參考工程會一

零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工程企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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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

□是

□否

3.給予下列差別待遇（可複

選）：

□採購法第 43 條第 1 款之措施

(招標文件須列明作為採購評選

之項目及其比率)：

□採購法第 43 條第 2 款之措

施：

□採購法第 17 條第 2 項處理辦

法之措施：

  廠商履約過程中如有使用或供應下列

材料或產品，其原產地須屬我國或其

他條約或協定國家者（可複選）：

  材料：

■水泥

■水泥製品

■鋼筋

■預力鋼絞線

■結構鋼

■陶瓷面磚

■透水性混凝土地磚

□砂石

□木材、竹材

□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相關規定）

□是

□否

3. 給 予 下 列 差 別 待 遇 （ 可 複

選）：

□採購法第43條第1款之措施(招

標文件須列明作為採購評選之項

目及其比率)：

□採購法第 43 條第 2 款之措

施：

□採購法第 17 條第 2 項處理辦

法之措施：

  廠商履約過程中所使用下列產品或材料

之原產地須屬我國或其他條約或協定

國家者（可複選）：

■水泥

■水泥製品

■鋼筋

■預力鋼絞線

■結構鋼

■陶瓷面磚

■透水性混凝土地磚

□砂石

□木材、竹材

□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一零七零零五零一三一號函，於

本點第三項增加電訊及通訊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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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升降機

■手扶梯

■阻尼器

■監視設備

■門窗

■櫥櫃

■空調設備

■消防栓

■照明燈具

■避雷針

■電氣設備

■太陽能設備

■衛浴設備

□  其他  (  由招標機關敘明  )  ：  

□(2)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

定，外國廠商：

□不可參與投標。我國廠商所

供應標的（含工程、財物及勞

務）之原產地須屬我國者。

□不可參與投標。我國廠商所

供應標的（含工程、財物及勞

務）之原產地得為下列外國

者：

1.國家或地區名稱：_________

□(2)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

定，外國廠商：

□不可參與投標。我國廠商所

供應財物或勞務之原產地須屬

我國者。

□不可參與投標。但我國廠商

所供應財物或勞務之原產地得

為下列外國者：

1.國家或地區名稱：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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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明者即不允許)

2.是否允許供應大陸地區標

的：（未勾選者即不允許；如

允許者，須符合兩岸進口及貿

易往來相關規定）

□是

□否

下列外國廠商可以參與投標：

1.國家或地區名稱：_________

(未列明者即不允許)

2.是否允許大陸地區廠商參

與：（未勾選者即不允許；

如允許者，須符合兩岸進口

及貿易往來相關規定）

□是

□否

□3.給予下列差別待遇（可複

選）：

□採購法第 43 條第 1 款之措

施(招標文件須列明作為採購

評選之項目及其比率)：

□採購法第 43 條第 2 款之措

施：

□採購法第 17 條第 2 項處理

辦法之措施：

不論是否允許外國廠商參與投標，廠

(未列明者即不允許)

2.是否允許供應大陸地區標

的：（未勾選者即不允許；如

允許者，須符合兩岸進口及貿

易往來相關規定）

□是

□否

下列外國廠商可以參與投標：

1.國家或地區名稱：_________

(未列明者即不允許)

2.是否允許大陸地區廠商參與：

（未勾選者即不允許；如允許

者，須符合兩岸進口及貿易往

來相關規定）

□是

□否

□3.給予下列差別待遇（可複

選）：

□採購法第43條第 1款之措施

(招標文件須列明作為採購評選

之項目及其比率)：

□採購法第 43 條第 2 款之措

施：

□採購法第17條第 2項處理辦

法之措施：

不論是否允許外國廠商參與投標，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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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履約過程中如有使用或供應下列材

料或產品，其原產地須屬我國者（可

複選）：

材料：

 ■水泥

 ■水泥製品

 ■鋼筋

 ■預力鋼絞線

 ■結構鋼

 ■陶瓷面磚

 ■透水性混凝土地磚

 □砂石

 □木材、竹材

 □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產品：

■升降機

■手扶梯

■阻尼器

■監視設備

■門窗

■櫥櫃

■空調設備

■消防栓

■照明燈具

■避雷針

■電氣設備

商履約過程中所使用下列產品或材料

之原產地須屬我國者（可複選）：

 ■水泥

 ■水泥製品

 ■鋼筋

 ■預力鋼絞線

 ■結構鋼

 ■陶瓷面磚

 ■透水性混凝土地磚

 □砂石

 □木材、竹材

 □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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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設備

■衛浴設備

□  其他  (  由招標機關敘明  )  ：  

(3)廠商所供應整體標的之組成項目

為資訊、  電訊、通訊      、機械與電機  

等設備不允許使用大陸地區產品，

即出廠證明書及進口報單皆不得為

大陸地區廠商。

(3)廠商所供應整體標的之組成項目

(  例如製成品之特定組件、工程內含  

之材料與設施  )  ，其  不允許使用大陸

地區產品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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